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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  

第一八九次委員會會議紀錄 

一、時      間：中華民國 104年 8月 6日上午 9時 30分 

二、地      點：新竹市政府都市發展處(二樓會議室) 

三、主  持  人：陳副召集人章賢                         

四、出列席單位：詳簽到簿                             記錄：黃愛婷 

五、報告事項： 

(一)新竹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第一八八次委員

會會議決議辦理情形 

    都市發展處報告：略。 

    決議：原則同意備查。 

六、報告案： 

    (一)「上貴有限公司新竹市香中段698-3地號廠房新建工程」都         

市設計審議報告案 

        都市發展處報告：略。 

        決議：原則同意追認。 

      (二)「智遠不動產開發新竹市仁愛段743-9地號等2筆土地廠房新建工

程」都市設計審議報告案 

          都市發展處報告：略。 

          決議：原則同意追認。 

      (三)「福軒建設開發新竹市東明段380地號貳層辦公室新建工程」(第一

次變更設計)都市設計審議報告案 

          都市發展處報告：略。 

          決議：原則同意追認。 

      (四)「新竹市南寮地區雨水下水道抽水站新建工程」都市設計審議報告案 

          都市發展處報告：略。 

          決議：原則同意追認。 

七、審議案： 

    (一)「國立交通大學光復校區D機車棚增建工程」都市設計審議案 

        設計單位報告：略。 

        討論：略。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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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案依下列委員及相關單位意見修正後通過： 

         (1) 有關將原透空格柵樓板改為RC部分，請考量通風問題妥善規 

             劃。 

         (2) P3-07「琉璃松」誤植，請更正「落羽松」。 

         (3) P3-17請將使用者學生意見納入，配合妥適立面設計。 

         (4) 本次增建使對原建物記憶變調，請將原建築元素納入設計。 

         (5) 本建物為得獎作品 (世界華人建築師協會頒發2005年世界 

             華人建築師協會學術獎金獎)，請將學生(使用者)及校方需 

             求訪談資料詳實納入報告書內，除考量使用性外，亦請考量    

             建物造型視覺感。 

         (6) 有關屋頂採大面積烤漆鋼浪板，請考量隔熱問題，建議得採 

             薄層綠化方式予以改善，以減輕熱污染問題 

         (7) 原構造方式採鏤空，有一定模距，請檢視增建後是否能配合 

             原整體規劃。 

         (8) 所附剖面圖未於圖面標明剖面線位置，無法交叉比對檢視PC 

             中樓板處。另兩剖面圖圖名皆標示為SEC-A，請更正。 

         (9) 法規檢討部分應補充既有相關面積，以利相關檢核。 

         (10)工程設計及監造工作重要，將影響建物整體效益。 

         (11)本案規劃建議請教原設計建築師(潘冀建築師事務所)提供 

             意見參考。           

          (12)都市發展處意見：  

          有關無障礙機車位可否增設於各樓層(鄰近直達馬路、綠地、 

          人行道側)? 而非僅設置於一處。  

        2.請檢送依決議1辦理修正之報告書(雙面印刷，並含歷次會議紀錄

影本及審議意見修正對照表)乙份予業務單位審核，再依規辦理備

查(報告書五份、電子檔光碟片二份)。 

        3.有關經審議通過案件，請申請者於審查通過日起3個月內提送備查

資料，未依規定提送者原送審案件廢止，並應重新申請。 

 

    (二)「新竹市政府新竹市崙子段1597等1筆地號竹光國民運動中心興建 

        工程」都市設計審議案 

        設計單位報告：略。 

        討論：略。 

        決議： 

        1.本案依下列委員及相關單位意見修正，經業務單位受理，並送請

李委員麗雪、翁委員偉哲及相關單位確認後通過： 



第 3 頁，共 7 頁 

          (1) 學生風雨走廊之立柱影響無障礙坡道使用，建議坡道予以加 

              寬。 

          (2) 男女更衣室入口規劃，請考量隱私及通風妥適配置。 

          (3) 有關學生風雨走廊、坡道及草地之軟硬鋪面介面，請妥適處 

              理。 

          (4) 有關「OT廠商營運維護管理計畫」乙節，非屬都審權責無須 

              納入報告書。 

          (5) W16立面開窗與立面銜接處理，顯未整合妥適思考。 

          (6) 透視圖所示部分立面版材有陰影，而平面圖未見該突出厚度 

              表現。另平、立面圖所示開窗高度查未符。 

          (7) 退縮騎樓地寬度應由建築線起算。 

          (8) 本案植栽景觀規劃，應校園整體使用考量，並評估移植後植 

              栽與原環境是否適合，非僅以本基地範圍作考量，請考量師 

              生使用友善規劃。 

          (9) 請依建築法規檢討風雨走廊與校舍銜接之可行性。    

       (10)羊蹄甲分枝較低不適合作為行道樹，且建物側種植成長不佳 

           之台灣欒樹，建議另選較高大型植栽，期有利減輕立面衝擊。 

       (11)街角活動廣場種植「大花紫薇」，其遮陰性不佳及造成視覺 

           阻礙，建議另擇其它遮陰性較佳植栽。 

       (12)有關平面開窗形式及分隔，查與立面圖所示未符。 

       (13)目前自行車停放區恰處與校園銜接介面，校園圍牆欲延伸， 

           請妥善整體景觀規劃。另無障礙坡道配置，恐與自行車停放 

           動線衝突，請配合修正坡道出入方向。 

       (14)校區本身為集會活動場域，是否另需於街角規劃大面積硬鋪 

           面之活動廣場?廣場規劃顯不友善且遮陰差，請考量鋪面熱 

           效應予以軟化處理。 

        (15)有關「建築色彩及材質計畫」乙節，其立面構想P25為表現

建築量體沈穩，而P25又載明讓校園充滿活潑，其規劃構想

前後不一衝突。 

       (16)本案預估車位數顯不足，請確實評估設置，以免肇致嗣後 

           廣場機車恣意隨停，並採建築設施管理方式作預防性處理。 

       (17)有關外牆不易維護故採塗料處理，其說法使人不解，應擇維 

           護簡單建材妥適設計。 

       (18)請考量大客車臨停需求妥善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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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本建物立面顯保守又活潑，立面操作手法顯老派，非新的公 

           共建築操作模式，請思考建築語彙延伸可行性，予以妥適改 

           善。 

       (20)本案基地範圍以山櫻花與校區分界，其界線是否為複層植栽 

           (灌木)或欄杆?請補充說明。    

       (21)交通處意見： 

            ○1 經審閱平面圖，本案地下停車場車道皆屬雙車道同進出

口，常因設計車道轉彎半徑過大，造成停車場進出車輛常

於車道發生擦撞事故，建議加裝進出車輛感應、警示燈及

反光鏡等設備，降低意外發生。(P89) 

        ○2 經審閱平面圖，本案地下1層停車場設計，機車並未規劃

機車車道，機車進入地下停車場距8公尺，即劃設機車停

車位，而編號15及29中間存有柱子，使用者如何停放車

輛，容易造成危險，建議再檢討。(P89) 

        ○3 柒、OT廠商營運、維護管理計畫內，7-2收費標準與調整

機制並未敘明停車是否收費，請檢討。(P101) 

        ○4 7-4 設施之維護及改善部分，並未見停管設備維護，請加

註。(P103) 

    (22)都市發展處意見：  

        ○1 建築物街角廣場規劃高差、鋪面變化，惟僅規劃一處無障

礙出入口，請研擬增設緩坡數量、或調整高程，俾創造整

體都市無障礙及高齡友善環境。 

        ○2 竹光路側建物入口無障礙室外通路，僅留設東南角處，請

考量可雙向進出。 

        ○3 既有人行道與車道、建物入口、廣場鄰地交界處，請註明：

「地面保持與相鄰人行道順平處理。」以創造整體都市無

障礙及高齡友善環境。 

        ○4 請考量增加緩衝車道距離，俾維護行人步行安全。 

        ○5 停車場專用入口(電梯)是否符合無障礙迴轉半徑需求?惠

請檢視。 

        ○6 無障礙淋浴間的設置是否可與無障礙廁所一併考慮? 

        ○7 「審查意見辦理情形對照表」內部分文字誤植，請全面檢

視修正 (如：4月22日/編號12、4月13日/都市發展處/編號3.(2) …)。

另表首委員會議次數有誤，請更正(應為187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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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請檢送修正通過後報告書(雙面印刷，並含歷次會議紀錄影本及審 

          議意見修正對照表)三份予業務單位，並依決議1辦理後，再依規

辦理備查(報告書五份、電子檔光碟片二份)。 

        3.有關經審議通過案件，請申請者於審查通過日起3個月內提送備查

資料，未依規定提送者原送審案件廢止，並應重新申請。 

 

    (三)「鑫豐資產管理新竹市光武段1015地號銀行、店鋪、辦公室及集合 

        住宅新建工程」 都市設計審議案         

        設計單位報告：略。 

        討論：略。 

        決議： 

        本案依下列委員及相關單位意見修正後，先送業務單位審視，再提

送委員會審議： 

        1.本案臨道路側皆指定留設「4公尺無遮簷帶狀式公共開放空間」， 

          依規行道樹間距不得大於6公尺為原則，查所種植喬木行道樹之 

          間距及數量未符規定，本案請以臨街長度之平均間隔核算應種植 

          總量。 

        2.依本細部計畫或其他相關規定申請建築容積獎勵時，其獎勵項目 

          之性質以不重複為原則，查本案申請「綜合設計放寬」及「臨接 

          慈雲路之基地，符合建蔽率降低規定者」，其降低建蔽率設計留 

          設之法定空地，與開放空間獎勵之面積及位置似有重複，請向工 

          務處釐清依規檢討修正扣除重複部分。 

        3.有關申請「臨接慈雲路之基地，符合建蔽率降低規定者」獎勵容 

          積，其所調降建蔽率所增加之法定空地，其中50%需臨本計畫所指 

          定之無遮簷公共開放空間; 50%需作為相鄰基地之緩衝空間，請補 

          充相關面積檢討圖說。 

        4.有關埔頂一路之第二層公共人行通道規劃部分，如何將人潮由街 

          角導引至囊底後段店鋪，建議部分通道予以加寬並配合植栽綠化。 

        5.強化玻璃欄杆規劃部分，其墩座及間隔請評估其安全性。 

        6.本案都市街角恰規劃為集合住宅之工作陽台，且為透明玻璃欄杆 

          ，建議搭配隔柵予以規劃，以利都市景觀。 

        7.請考量空調主機放置地點，配合妥善立面設計，以維都市介面景 

          觀。 

        8.本案空橋規劃為囊底路，建請考量增設垂直動線流通。        

        9.請加強照明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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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本案交通動線規劃，請將本府核備在案之「全球人壽新竹市光埔 

           計畫區S2-2、C25 、C26跨街廓整體空間暨立體交通規劃」案納 

           入整體規劃。  

        11.交通處意見： 

           (1) 報告書3-2頁，本基地鄰近全球人壽C25、C26商場、集合住

宅新建工程案，請加註該案停車出入口擬定位置，以利檢

視。 

          (2) 報告書交通影響評估第13~14頁，依據晨昏峰車旅次，汽車 

最高139輛、機車最高160輛，惟機車停車位僅設139席，未

能滿足機車停車需求，故請增加足夠機車停車位。 

           (3) 依據本市103年車輛持有率統計，汽車為300.2/千人、機車 

               為593.67/千人，機車持有比例較汽車為高；為減少機車停 

               車外部化，仍請妥適分配汽機車停車位。 

           (4) 另建議提供部分自行車停車位供停放。 

           (5) 為維護人行空間之連續性，高程差部分請依「市區道路及附 

               屬工程設計規範」及「市區道路人行道設計手冊」設置緩坡 

               或順平處理，並請標註高程或緩坡於圖上；人行空間請保留 

               兩側連通空間，避免以圍牆或凸出物遮蔽。 

           (6) 本案開發完成後之停車空間（含臨停需求等）應滿足自身需 

               求並基地內部化，未來不得以停車空間不足為由向本市交通 

               相關單位申請開放路邊停車；請納入買賣公約、管理公約以 

               及車位共用計畫同意書內，俾利使用者與立約雙方知曉。 

         12.都市發展處意見： 

           (1) 本案依規應設置綠屋頂，屋頂(扣除不可綠化面積)應設置 

               1/3面積以上之綠能設施或設備(不得與法定空地應綠化面 

               積併計)，請補充相關面積計算圖說及經營管理計畫。 

           (2) 慈雲路側指定留設第二層公共人行通道，案涉ΔV2提供公 

               益服務設施使用獎勵部分，請檢附本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工務處)相關同意文件。 

           (3) 有關所屬計畫書規定之管制項目表列(附表三)之「不符原則 

               性之規定」欄位填載有誤，請依規修正。 

           (4) 依都市計畫法台灣省施行細則第 42條規定，第 34之 3條第 

               一項業於 104年 7月 1日施行，請確認是否符合土地使用分 

               區管制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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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埔頂一路側與占梅路側汽車出入口，請考量增加緩衝車道距 

               離，俾維護行人步行安全。 

(6) 沿街式開放空間與鄰地、汽機車處入口交界處之地面，請

保持順平處理，以創造整體都市無障礙及高齡友善環境。      

(7) 整體街廓僅設置三處無障礙坡道，請研擬增設緩坡數量、

或調整高程，俾創造整體都市無障礙及高齡友善環境。 

(8) 本街廓位於路口，二樓立體連通步道(公共人行通道)是否

研擬增設/預留無障礙電梯位置，俾創造整體立體無障礙環

境。 

           (9) P.7-21補充短向剖面圖，請敘明關於四公尺無遮簷帶狀開 

               放空間、地下一樓 ~ 二樓間空間轉折構造關係。      

   八、散會：中午 12時 40分。 


